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里 109 年 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簽到表

一、時間：109年 3月 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二、地點：龍泉里辦公處（雲和街 49號）

三、主持人：里長龎維良             紀錄：里幹事吳和翰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

六、參加人員及工作報告：

鄰 別姓 名鄰 別姓 名鄰 別姓 名

第 一 鄰黃 建 忠第 二 鄰 第 三 鄰楊 美 雲

第 四 鄰廖 運 義第 五 鄰黃 秀 琴第 六 鄰陳 淑 貞

第 七 鄰鄭 丞 芳第 八 鄰李 月 雲第 九 鄰洪 嘉 穗

第 十 鄰陳 滿 美第 十 一 鄰 第 十 二 鄰王 阿 幼

第十三鄰林 秀 椿第 十 四 鄰李 美 容第 十 五 鄰侯 錦

單 位職 稱簽 到工 作 報 告 摘 要單 位

大安區公所 視 導林 虢 鋐武 漢 肺 炎

和平清潔分隊 分 隊 長張 春 華垃圾清運、雜誌回收

大安戶政事務所 課 員曾 譽 文

大安區健康

服務中心
護 理 師孫 大 偉武 漢 肺 炎 宣 導

和平東路派出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單 位職 稱簽 到工 作 報 告 摘 要單 位

立法委員林奕華 委 員林 奕 華

立法委員林奕華 主 任趙 書 源

議員鍾沛君 主 任丁 啟 哲 代

議員王閔生 主 任王 則 方 代

議員耿葳 主 任孫 紹 凱 代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議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略）。

參、宣導事項：如會議資料（略）。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人：里辦公處

案由：本里 109年度使用「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辦理項目（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辦理項目請參閱附件。

辦法：109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辦理項目，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 現聘任鄰長 14人，參加鄰長 13人，13人決議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里辦公處

案由：本里 109年度「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如附件二）

說明：辦理項目請參閱附件。

辦法：109年度「第二殯儀館回饋金」辦理項目，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4人，參加鄰長 13人，13人決議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里辦公處

案由：討論 109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辦理方式。

說明：本里 109年度鄰長自強活動依據大安區公所訂大安區 109年度各里辦理鄰

長自強活動實施計畫辦理。

辦法：時間、地點請與會鄰長研商議決。

決議：現聘任鄰長 14人，參加鄰長 13人，13人決議同意，本案通過。本年度由

2鄰與 3鄰鄰長全權主辦，明年類推辦理。



提案四

提案人：里辦公處

案由：討論 109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說明：本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依據「臺北市大安區 109年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

實施計畫」辦理。

辦法：活動項目(睦鄰互助聯誼旅遊活動暨母親節活動或中秋節活動)、時間、地點，

將由里辦公處統籌辦理。

決議：現聘任鄰長 14人，參加鄰長 13人，13人決議同意，本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人：里辦公處

案由：討論 109年度環保局推動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補助款使用辦理項目。

說明：依推動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補助款規範辦理。

辦法: 本項經費將由里辦公處統籌辦理。

決議：現聘任鄰長 14人，參加鄰長 13人，13人決議同意，本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

柒、上級督導員講評

捌、散會


